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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259� � � �证券简称：药明康德 公告编号：临2022-061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2022年

第二季度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行权股票数量：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第二季度

激励对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股票期权数量共计978,232股， 包括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以下简称“第一批行权” ）内激励对象行权且完成股

份过户登记的数量198,128股及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

行权期（以下简称“第二批行权” ，与第一批行权合称“本次行权” ）内激励对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

记的数量780,104股。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公司本次行权采用自主行权模式，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

（T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T+1日）到达股票账户，并于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一、本次行权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19年7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2019年激励计划》” ）及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2019年7月20日至2019年7月29日，公司对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

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2019年激励计划》项下的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19年9月13日，公司监事

会公告了《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19年9月20日， 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以及

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2019年11月18日，公司召开了2019年第三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

通过了《2019年激励计划》及相关事项的议案。

4、2019年11月25日， 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

案》与《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的议案》。2019年12月31日，公司完成向455名

激励对象授予5,014,854份股票期权。

5、2020年6月4日，公司实施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根据公司《2019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和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限制性

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数量及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数量

的议案》，公司2019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数量调整为7,020,795份，行权价格调整为46.34元

/份。

6、2021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

就的议案》，同意376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行权期2,390,426份股票期权按照相关规定行权。

7、2021年6月8日，公司实施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根据公司《2019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和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限

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数量的议案》，公司2019年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股票期权的数量调整为7,200,260份， 其中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2,

868,385份，行权价格调整为38.62元/份。

8、2022年5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分别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成就的议案》， 同意公司334名激励对象第二个行权期1,905,840份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按照相关规定

行权。

二、本次行权的基本情况

1、行权数量

（1）第一批行权

姓名 职务

第一批可行权的股票

期权数量（份）

2022年第二季度行权数量

（份）

截至第一批行权有效期届满累

计行权总量（份）

累计行权总量占可行权

数量的比例

高层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基

层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

2,868,385 198,128 2,864,656 99.87%

合计 2,868,385 198,128 2,864,656 99.87%

注：1、第一批行权有效期至2022年5月25日届满。

2、 第一批行权项下1名已离职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且行权有效期已届满的股票期权合计

3,729份，将于后续进行注销。

（2）第二批行权

姓名 职务

第二批可行权的股票

期权数量（份）

2022年第二季度行权数量

（份）

截至2022年6月30日累计行权

总量（份）

累计行权总量占可行权

数量的比例

高层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基

层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

1,905,840 780,104 780,104 40.93%

合计 1,905,840 780,104 780,104 40.93%

注：第二批行权期为2022年6月16日至2023年5月25日，于2022年6月16日开始进行自主行权。

2、行权股票的来源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3、行权人数

第一批可行权人数为376人，截至2022年5月25日第一批行权有效期届满，共有375人参与行权且完

成登记。

第二批可行权人数为334人，截至2022年6月30日，共有175人参与行权且完成登记。

三、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1、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公司本次行权采用自主行权模式，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T+1

日）到达股票账户，并于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2、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公司本次行权2022年第二季度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合计为978,232股。《2019年激励计划》项

下持有公司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中不含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行权后持有公司股

份转让不受比例和时间的限制，行权股票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本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股）

（2022年3月31日）

本次变动数（股）

本次变动后（股）

（2022年6月30日）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A股） 16,417,587 -9,869,431 6,548,156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A股） 2,547,227,131 10,847,663 2,558,074,794

H股 392,171,271 0 392,171,271

股份合计 2,955,815,989 978,232 2,956,794,221

注：1、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A股）减少9,869,431股系因员工2018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批次解禁3,786,121股、2018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

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批次解禁166,567股及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第二批次解禁5,916,743股所致。 具体详见公司2022年4月29日、2022年5月6日及2022年6月28日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39、临2022-041、临2022-060）。

2、本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A股）增加10,847,663股系因上述员工限制性股票解禁及2022年第

二季度员工根据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自主行权978,232股所致，

其中2022年4月1日至2022年6月24日自主行权933,841股，2022年6月25日至2022年6月30日自主行权

44,391股。

本次股份变动后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四、本次行权股份登记情况

2022年4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本次行权激励对象行权数量合计为978,232股，均已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过户登记。

五、本次行权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2022年4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本次行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37,779,319.84元，将用于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

六、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行权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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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中矿转债”转股期为2020年12月17日至2026年6月10日。

2.�转股情况：2022年4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期间，“中矿转债” 共有22,010,900元已转换成公司

A股普通股，减少债券数量220,109张，转股数量为1,999,161股。

3.�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2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中矿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114,997,600

元，占“中矿转债”发行总量的14.37%。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1、可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0]� 920号核准），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

2020年6月11日公开发行了8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人民币80,000万

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深证上[2020]� 593号” 文同意，公司80,000万元可转换

公司债券于2020年7月7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中矿转债” ，债券代码“128111” 。

2、可转债转股起始日期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和《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中矿转债” 自2020年

12月17日起可转换为公司普通股股票。

3、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中矿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15.53元/股。

2020年12月7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 “中矿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0-085）。因公司向90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253万股限制性股票。根据可转债相关规定，“中矿转债”

转股价格自2020年12月10日起由15.53元/股调整为15.48�元/股。

2021年1月20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 “中矿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8）。 因公司向3名激励对象授予62万股限制性股票。 根据可转债相关规定，“中矿转债”转股价

格自2021年1月22日起由15.48元/股调整为15.47�元/股。

2021年6月1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40）。

因实施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根据可转债相关规定，“中矿转债” 转股

价格自2021年6月23日起由15.47元/股调整为15.42元/股。

2022年1月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02）。因

可行权之日2021年12月6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 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累计行权1,930,500股。 根据可转债相关规定，“中矿转债” 转股价格自

2022年1月6日起由15.42元/股调整为15.45元/股。

2022年5月2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63）。

因实施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根据可转债相关规定，“中矿转债” 转股

价格自2022年6月1日起由15.45元/股调整为10.96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2022年4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期间，“中矿转债” 共有22,010,900元已转换成公司A股普通股，

减少债券数量220,109张，转股数量为1,999,161股。

截至2022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中矿转债”金额为人民币114,997,600元，尚未转股的可转债数

量为1,149,976张，占“中矿转债”发行总量的14.37%。

三、股本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25,019,324 7.68% 9,974,690 34,994,014 7.64%

高管锁定股 22,804,724 7.00% 9,121,890 31,926,614 6.97%

股权激励限售股 2,214,600 0.68% 852,800 3,067,400 0.67%

二、无限售流通股 300,655,218 92.32% 122,269,970 422,925,188 92.36%

三、总股本 325,674,542 100.00% 132,244,660 457,919,202 100.00%

注： 上表本次变动增减股份数量中已包含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部分限制性股

票回购注销的23,600股和因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而增加的130,269,099股。

四、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中矿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0年6月9日披露的《中矿资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全文， 或拨打投资者专线 010-58815527进行咨

询。

五、备查文件

1.�截至2022年6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发行人股本结构表。

2.�截至2022年6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中矿转债” 股本结构

表。

特此公告。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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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

实施完毕的公告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2年4月2日披露了《关于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32号），公司董事/部分实际控制人欧

学钢、魏云峰、汪芳淼，公司董事/持股5%以上股东孙梅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肖晓霞及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张学书合计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22,548,675股， 计划自本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以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3,432,000股。

2022年5月2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2-064号）；2022年6月1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董事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070号）；2022年6月29日， 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73号）。

2022年7月1日，公司接到通知，公司董事/部分实际控制人欧学钢、魏云峰、汪芳淼已完成减持。截至

本公告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于2022年4月2日预披露的减持计划均已实施完毕。 根据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欧学钢 集中竞价交易 2022.6.30 93.10 37,800 0.0083%

魏云峰 集中竞价交易 2022.6.30 93.14 27,000 0.0059%

汪芳淼 集中竞价交易 2022.6.30 93.08 56,700 0.0124%

注：1、减持股份来源：IPO前已发行股份取得的股份、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而相应增加的股份。

2、本公告中公司总股本以截至2022年6月30日收盘后总股本457,919,202股计算。

3、公司实施了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欧学钢先生和魏云峰先生预披露减持股数27,000股均调整为

37,800股，汪芳淼先生预披露减持股数40,500股调整为56,700股。 魏云峰先生在其《股份减持结果告

知函》中通知公司，已减持27,000股，并决定提前终止本次减持计划，未减持的10,800股不再减持。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欧学钢

合计持有股份 340,200 0.0743% 302,400 0.066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5,050 0.0186% 47,250 0.0103%

有限售条件股份 255,150 0.0557% 255,150 0.0557%

魏云峰

合计持有股份 340,200 0.0743% 313,200 0.068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5,050 0.0186% 58,050 0.0127%

有限售条件股份 255,150 0.0557% 255,150 0.0557%

汪芳淼

合计持有股份 510,300 0.1114% 453,600 0.099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27,575 0.0279% 70,875 0.0155%

有限售条件股份 382,725 0.0836% 382,725 0.0836%

注：欧学钢先生、魏云峰先生、汪芳淼先生为公司的董事，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其在担任公司

董事期间按其上年末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75%自动锁定。 上表中有限售条件股份为高管锁定股。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2、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减持计划均已实施完毕，减持人员已遵守做出的相

关承诺，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除魏云峰先生提前终止减持计划外，其他减持人员实施情况

与预先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3、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减持人员签署的《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结果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2893� � � � �证券简称：华通热力 公告编号：2022-047

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质押续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华通热力”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

一波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已超过8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实际控制人赵一波先生通知， 获悉赵一波先生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

续期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质押续期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续期

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

是否为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原延期购

回到期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赵一波 是 3,780,000 6.60% 1.86% 否 否

2019 年 9

月24日

2022 年 6

月30日

2022 年 9

月21日

国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投资

合计 - 3,780,000 6.60% 1.86% - - - - -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实际控制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续期

前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押续期

后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 、标

记数量（股）

占已质押股

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押股

份比例

赵一波 57,265,346 28.24% 47,079,283 47,079,283 82.21% 23.21% 0 0.00% 0 0.00%

合计 57,265,346 28.24% 47,079,283 47,079,283 82.21% 23.21% 0 0.00% 0 0.00%

（二）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续期是股东个人资金需求，不涉及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未来半年内，公司实际控制人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17,055,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

29.78%，占公司总股本比例8.41%，对应融资余额为4,000万元；未来一年内，公司实际控制人到期的质

押股份累计数量17,055,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29.78%，占公司总股本比例8.41%，对应融资余额为

4,000万元； 质押给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24,336,000股的质押到期日与相关交易的完成时间

相关，不包含在上述未来半年内及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中。

3、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续期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本次股份质押续期不涉及业

绩补偿义务履行。

5、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1）赵一波，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210103197809******，住所：北京市丰台区；2017年11月至

2020年11月，任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赵一波先生控制的核心企业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直接 /间接持股

比例（%）

经营范围/主营业务

1 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80.00 28.24 热力供应、节能技术服务

2 沈阳罗宾汉投资有限公司 3,000.00 100.00 从事旅游、教育等业务的投资

3 北京锦翔旅游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 70.00 旅游管理

4 爱吉时（北京）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1,176.50 61.75 教育培训

（3）赵一波先生控制的核心企业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和偿债能力指标

1）华通热力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2年3月31日/2022年1-3月（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2021年度（已审计）

资产总额 194,365.30 206,041.44

负债总额 116,031.71 142,174.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7,637.23 63,276.85

营业收入 63,228.62 100,504.49

利润总额 17,191.88 2,692.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360.38 2,738.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642.63 24,049.60

资产负债率 59.70% 69.00%

流动比率（倍） 0.79 0.62

速动比率（倍） 0.75 0.56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29.00% 21.48%

2）沈阳罗宾汉投资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2年3月31日/2022年1-3月（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2021年度（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754.97 4,758.30

负债总额 2,051.64 2,051.2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03.33 2,707.03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3.70 -62.5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0 -62.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03 36.16

资产负债率 43.15% 43.11%

流动比率（倍） 2.07 2.07

速动比率（倍） 2.07 2.07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3.42% 2.20%

3）北京锦翔旅游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2年3月31日/2022年1-3月（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2021年度（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66.82 1,369.32

负债总额 1,020.00 1,020.00

净资产 346.82 349.32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2.50 -3.66

净利润 -2.50 -3.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0 -352.01

资产负债率 74.63% 74.49%

流动比率（倍） 1.34 1.34

速动比率（倍） 1.34 1.34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1.30% 1.50%

4）爱吉时（北京）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2年3月31日/2022年1-3月（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2021年度（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848.34 4,660.53

负债总额 3,323.14 4,113.4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25.20 547.10

营业收入 263.32 1,119.31

利润总额 -21.59 -249.8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59 -249.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04 -19.59

资产负债率 86.35% 88.26%

流动比率（倍） 0.55 0.64

速动比率（倍） 0.55 0.64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2.35% 2.34%

6、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高比例质押股份的主要原因是个人资金需求和质押担保，质

押的公司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后续若出现平仓风险，

公司实际控制人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购回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7、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一年又一期与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往来、关联交易、担保等重大

利益往来情况，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二、备查文件

1、证明此次股份质押续期的书面文件；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3776� � � � � � � � � �证券简称：永安行 公告编号：2022-036

转债代码：113609� � � � � � � � �债券简称：永安转债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2年6月30日，“永安转债” 累计转股金额为152,289,000元，累计因转股

形成的股份数量为8,113,817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比例为4.33%。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2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734,191,000元，占可转债发

行总量的比例为82.82%。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2022年4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期间，转股的金额为5,000元，因转股形成的

股份数量为303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0]2772号）的核准，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1月24

日公开发行了8,864,8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88,648万元，期限6年，票面利率

第一年为0.4%、第二年为0.6%、第三年为1.0%、第四年为1.5%、第五年为2.0%、第六年为3.0%。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交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411号文同意，公司88,648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12月23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永安转债” ，债券代码“113609” 。

（三）可转债转股日期及转股价格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和《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

次发行的“永安转债”自2021年5月31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转股期间为2021年5月31日

至2026年11月23日，初始转股价格为20.34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16.38元/股。

1、公司于2021年6月实施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永安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

20.34元/股调整为16.48元/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7日披露的《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公告（2021-039）》及《关于“永安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2021-040）》。

2、 公司于2022年3月实施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2名离职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手续，因本次回购注销股份占公司回购注销前总股本的比例较小，“永安转债” 转股价格未发生变化，具

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2日披露的 《关于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2022-009）》及《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2022-010）》。

3、 公司于2022年6月实施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永安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6.48元/股调整为

16.38元 /股，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1日披露的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2022-031）》及《关于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公告（2022-032）》。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永安转债” 自2022年4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期间，转股的金额为5,000元，因转股形成的

股份数量为303股。 截至2022年6月30日，累计转股金额为152,289,000元，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

为8,113,817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比例为4.33%。

（二）截至2022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734,191,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82.82%。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2年3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2年6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205,500 - 1,205,50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32,220,366 303 232,220,669

总股本 233,425,866 303 233,426,169

四、其他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9-81282003

特此公告。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日

证券代码：000967� � �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2-051号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第二季度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可转债转股情况：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的“盈峰转债” 自2021

年5月10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截至2022年6月30日，累计已有人民币84,900元“盈峰转债”转为公

司A股普通股， 累计转股股数为10,272股， 占 “盈峰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

0.0003%。 其中2022年4月1日到2022年6月30日期间，共有2,000元“盈峰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票，转

股数为244股。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2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盈峰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1,476,104,700

元，占“盈峰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94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公司现将2022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盈峰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概况

1、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219�号文” 核准，公司于2020�年11月4日公开发行

了1,476.1896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 147,618.96�万元，初始转股价格为8.31�

元/股。

2、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147,618.96�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年12月2日起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盈峰转债” ，债券代码“127024.SZ” 。

3、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2021年5月10日起至2026�年11月3日止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4、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2021年7月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盈峰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4号），

因公司实施2020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3,163,086,005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58,976,234股

后的3,104,109,77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2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

转增股本，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7月8日。 根据《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盈峰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21年7月8日起由原来的8.31元/股调整为8.19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7月8日起生效。

二、“盈峰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自2022年4月1日至2022年第二季度末，“盈峰转债”因转股减少数量为20张，转股数量为244股。截

至2022年第二季度末，剩余可转债余额为14,761,047张。 自2022年4月1日至2022年第二季度末，公司

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2022年3月31日）

期间股份增减变动情况

（含本次转股增加数量）

（+，-）

本次转股增加

数量（股）

本次变动后

（2022年6月30日）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1,019,834,922 32.08 122,291 0 1,019,957,213 32.08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2,159,664,832 67.92 -122,047 244 2,159,542,785 67.92

三、总股本 3,179,499,754 100.00 244 244 3,179,499,998 100.00

期间股份增减变动

情况说明

1、限售条件流通股增加122,291股：因高管职务变更，公司限售条件流通股增加122,291股；

2、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减少122,047股：因高管职务变更，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减少122,291股；因期间可转债转股，公司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增加244股。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投资者联系电话0757-26335291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7月2日

证券代码：300963� � � � � � � � �证券简称：中洲特材 公告编号：2022-030

上海中洲特种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达到

1%的公告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西安航天海通创新新材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

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上海中洲特种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西安航天海通创新新材

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西安航天海通” ）在2022年5月9日至2022年6月2日期

间， 累计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1.04%。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超过1%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7）。

近日，公司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西安航天海通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进展情况告知函》，获悉西安

航天海通在2022年6月3日至2022年6月30日期间，累计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已达到公司总股本的1%，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股份比例达到1%的情况说明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西安航天海通创新新材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陕西省西安市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雁塔南路391号正衡金融广场A幢20层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6月3日至2022年6月30日

股票简称 中洲特材 股票代码 300963

变动类型（可多

选）

增加□ 减少v 一致行动人 有□ 无V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股 1,200,000 1

合 计 1,200,000 1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v��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7,747,300 6.46 6,547,300 5.4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747,300 6.46 6,547,300 5.4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

计划

是V�否□

公司于2022年4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了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5）。 西安航天海通本次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减持数量在已披露减持计划范围内。

西安航天海通严格履行了关于股份减持的承诺，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履行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

的情况

是□ 否V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

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V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表决权让渡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8.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v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v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西安航天海通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进展情况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上海中洲特种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2952� � � � � � � � � �证券简称：亚世光电 公告编号：2022-047

亚世光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1%暨回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亚世光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8.50元/股，计划回购股份数量为100

万股~200万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0.61%~1.22%，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或者

回购股份实施完毕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

个月内。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实施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

后36个月内实施前述用途，未使用部分将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7日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4）。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百分之一的，上市公司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

内予以披露；上市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

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1,7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6%，最高成交价为12.4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0.96元/股，累计支付的总金额为

20,453,168.21元（不含交易费用），上述情况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及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

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年5月6日）前五个交易日（2022年4月26日至2022年5月

5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14,970,757股。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

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即3,742,689股）。

3、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4、公司后续会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亚世光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2日

证券代码：002078� � � 证券简称：太阳纸业 公告编号：2022-036

债券代码：128029� � � � � � � � �债券简称：太阳转债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太阳转债（债券代码：128029）转股期为2018年6月28日至2022年12月22日；转股价格为

人民币8.45元/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

定，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太阳纸业” ）现将2022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

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930号”文核准，公司于2017年12月22日公开发行了

1,2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2.00亿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深证上[2018]19号”文同意，公司12.00亿元可转换公司

债券于2018年1月16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太阳转债” ，债券代码“128029” 。

根据相关规定和《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公司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2018年6月28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太阳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8.85元/股。

因公司实施201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派1.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除权除息日为2018年6

月22日，太阳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18年6月22日起由原来的 8.85元/股调整为8.75元/股。

因公司实施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派1.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5

月23日，太阳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19年5月23日起由原来的 8.75元/股调整为8.65元/股。

因公司实施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派1.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7

月8日，太阳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20年7月8日起由原来的 8.65元/股调整为8.55元/股。

因公司实施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派1.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7

月8日，太阳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21年7月8日起由原来的 8.55元/股调整为8.45元/股。

因公司实施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派2.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7

月6日，太阳转债的转股价格将于2022年7月6日起由原来的 8.45元/股调整为8.25元/股。

二、太阳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2022年第二季度，太阳转债因转股减少51,000元（510张），转股数量为6,027股，剩余可转债余额

908,571,700元（9,085,717张）。 截至2022年6月30日，太阳转债尚有908,571,700元（9,085,717张）

挂牌交易。

公司2022年第二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发行新

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股）

比例

（%）

一、 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72,190,750 2.69 0 0 0 0 0 72,190,750 2.69

高管锁定股 9,909,750 0.37 0 0 0 0 0 9,909,750 0.37

股权激励限售股 62,281,000 2.32 0 0 0 0 0 62,281,000 2.32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614,813,274 97.31 0 0 0 +6,027 +6,027 2,614,819,301 97.31

三、总股本 2,687,004,024 100 0 0 0 +6,027 +6,027 2,687,010,051 1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证券部投资者咨询电话0537-7928715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截至2022年6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太阳转债” 股本结构

表；

2、截至2022年6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太阳纸业” 股本结构

表。

特此公告。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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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4月26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上交所” ）提交了《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请示》。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上市公司申请撤销风险警示的，上交所可以要求上市公司

提供补充材料，公司回复期间不计入上交所作出相关决定的期限。 公司将尽快落实回复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上交所将在公司回复相关公告后，视情况决定是否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

● 公司股票能否被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1条，如公司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上交所同意，将触及退市情形。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1、公司2020年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人民币1亿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股票在2020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处理。

2、公司2018年、2019年、2020年连续三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的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被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处理。

二、公司可能触及的财务类终止上市情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相关规定，若公司出现下列之一的，由上海证

券交易所决定终止股票上市：

（一）公司披露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存在第9.3.2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

（三）项规定的任一情形或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二）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最近一年年度报告；

（三）公司未在第9.3.6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内向本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四）半数以上董事无法保证公司所披露最近一年年度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且未在法

定期限内改正；

（五）公司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本所同意。

公司因追溯重述或者第9.3.2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情形导致相关财务指标触及第9.3.2条第一款

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情形，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指前述财务指标所属

会计年度的下一个会计年度。

若公司 2021�年度出现上述规定所述情形之一，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三、其他提示说明

公司已于2022年4月26日向上交所提交了《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的请示》，于2022年5月6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下发的《关于对云南景谷林

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2】0333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详情可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编号为2022-026、2022-027、

2022-030、2022-031、2022-034、2022-037、2022-040、2022-043、2022-044的相关公告。 截至目

前，《问询函》中所涉部分问题的回复仍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日


